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9號

上  訴  人  李珊珊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吳双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2月28

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簡字第11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

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部分：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

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

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

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

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

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

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

二、本件事實及理由，除後述部分外，因與原審判決相同，均依

上開法律規定加以引用，不再重複。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

提起上訴並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雖以兩造租約載明租金包含管理費在內，故被上訴人

請求之租金應將每月3,000元之管理費扣除；系爭房屋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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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陋，有諸多設備上、風水上之瑕疵，被上訴人所收取之租

金卻比當地一般租金行情還高，且於新冠疫情期間沒有減免

租金，係屬暴利；兩造租約要求上訴人應賠償2倍租金之違

約金，違反內政部租約條例第14條所規定「未返還租賃住宅

期間之相當於月租金額，及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

應無理由等情為由，否認有依約給付積欠租金、違約金予被

上訴人之義務。然查：

（一）上訴人於民國110年5月15日向被上訴人承租門牌號碼新北

市○○區○○路000巷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時既已約定租金為每月24,000元，內含3,000元管理費在

內，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頁），且

台灣於109年1月間即已出現新冠疫情家戶感染個案，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因疫情持續升溫而於109年12月間啟

動「秋冬防疫專案」，強化「邊境檢疫」、「社區防疫」

及「醫療應變」措施，嗣於兩造簽約前之110年5月初，北

臺灣即已發生大規模本土感染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乃於110年5月11日將疫情警戒由第一級提升至第二級，

再於110年5月15日宣布自該日起至同年月28日提升臺北

市、新北市疫情警戒至第三級，此為公眾共同經歷週知之

事實，是新冠疫情升溫、擴大之趨勢，於兩造締約之前即

已存在，兩造均非不可查知，況系爭房屋亦未因新冠疫情

之發生、擴大導致難以或無法依契約目的為居住使用，則

兩造既係於上開背景下基於自由意志簽訂前揭租賃契約，

上訴人復未就該租賃契約締結後有何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致

情事變更，如繼續依上開租賃契約履行對其顯失公平之情

況為具體之釋明、舉證，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

聖」之原則，兩造自均應受所締結租賃契約條款之拘束，

上訴人於租賃期間即有依約給付每月租金24,000元予被上

訴人之義務，除被上訴人不得另向上訴人請求給付、分擔

管理費外，上訴人亦無由以其不負擔管理費、單純以遭逢

新冠疫情為由要求減免租金，是上訴人就此所辯，本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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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二）再者，上訴人就所指系爭房屋具有瑕疵乙節，並未提出任

何證據以實其說，本難採信，且縱認系爭房屋有上訴人所

指設備簡陋、風水不佳之情形，依其所指情事，此等客觀

情狀應非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後方發生，上訴人復自承其

於110年5月11日即已取得系爭房屋鑰匙，並陸續搬遷物品

至系爭房屋，嗣於110年5月15日方簽立上開租約（見本院

卷第58頁），是上訴人於承租系爭房屋當時顯已知悉系爭

房屋之狀態，從而本院即難以上訴人所指情事即認被上訴

人所交付之系爭房屋有不合於兩造約定之使用目的或於租

賃關係存續中未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情事，

從而上訴人執此為辯否認其有受兩造所締結租賃契約條款

拘束之義務，自亦難認可採。

（三）上訴人辯稱兩造間違約金之約定違反租約條例第14條規定

部分：

　　1.經查，上訴人所主張之租約條例第14條應係指：內政部於

109年8月26日修正發布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第14條

第3項規定：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未依規定返還租賃

住宅時，「出租人…得向承租人請求未返還租賃住宅期間

之相當月租金額，及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未足一

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至返還為止。」惟上開「契約書

範本」是主管機關發布供消費者參考使用，並無法律拘束

力，如未經兩造合意納為契約內容，並不能憑以主張權

利。

　　3.再者，兩造所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第8條乃約定：「乙方

（即上訴人）於租期屆滿時，除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同

意繼續出租外，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

遷讓交還房屋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2倍之

違約金至遷讓完了之日止」（見原審卷第14頁），則依此

約定，上訴人即承租人於租賃契約關係消滅後，遲延返還

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即出租人時，其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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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倍之違約金，論其實質，即等同於前揭「住宅租賃契

約書範本」所規定「月租金額再加計1倍違約金計算之總

額」，是亦難謂兩造間上開違約金之約定有違反前揭「住

宅租賃契約書範本」之規定。

　　4.況且，原審就兩造所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第8條關於「租金2

倍之違約金」之約定，業已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依職權

核減違約金為按月以「月租金額之0.5倍計算」，此計算

基準甚至已低於前開「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所規定「相

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實難謂有課予上訴人過苛之

負擔而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是上訴人就此指摘原審不當，

更非有據。

四、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並依法定本件訴訟

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志宏

　　　　　　　　　　　　　　　　　　法　官　趙彥強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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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9號
上  訴  人  李珊珊  


被  上訴人  吳双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簡字第11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
二、本件事實及理由，除後述部分外，因與原審判決相同，均依上開法律規定加以引用，不再重複。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並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雖以兩造租約載明租金包含管理費在內，故被上訴人請求之租金應將每月3,000元之管理費扣除；系爭房屋極為簡陋，有諸多設備上、風水上之瑕疵，被上訴人所收取之租金卻比當地一般租金行情還高，且於新冠疫情期間沒有減免租金，係屬暴利；兩造租約要求上訴人應賠償2倍租金之違約金，違反內政部租約條例第14條所規定「未返還租賃住宅期間之相當於月租金額，及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應無理由等情為由，否認有依約給付積欠租金、違約金予被上訴人之義務。然查：
（一）上訴人於民國110年5月15日向被上訴人承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時既已約定租金為每月24,000元，內含3,000元管理費在內，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頁），且台灣於109年1月間即已出現新冠疫情家戶感染個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因疫情持續升溫而於109年12月間啟動「秋冬防疫專案」，強化「邊境檢疫」、「社區防疫」及「醫療應變」措施，嗣於兩造簽約前之110年5月初，北臺灣即已發生大規模本土感染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乃於110年5月11日將疫情警戒由第一級提升至第二級，再於110年5月15日宣布自該日起至同年月28日提升臺北市、新北市疫情警戒至第三級，此為公眾共同經歷週知之事實，是新冠疫情升溫、擴大之趨勢，於兩造締約之前即已存在，兩造均非不可查知，況系爭房屋亦未因新冠疫情之發生、擴大導致難以或無法依契約目的為居住使用，則兩造既係於上開背景下基於自由意志簽訂前揭租賃契約，上訴人復未就該租賃契約締結後有何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致情事變更，如繼續依上開租賃契約履行對其顯失公平之情況為具體之釋明、舉證，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兩造自均應受所締結租賃契約條款之拘束，上訴人於租賃期間即有依約給付每月租金24,000元予被上訴人之義務，除被上訴人不得另向上訴人請求給付、分擔管理費外，上訴人亦無由以其不負擔管理費、單純以遭逢新冠疫情為由要求減免租金，是上訴人就此所辯，本非有據。
（二）再者，上訴人就所指系爭房屋具有瑕疵乙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本難採信，且縱認系爭房屋有上訴人所指設備簡陋、風水不佳之情形，依其所指情事，此等客觀情狀應非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後方發生，上訴人復自承其於110年5月11日即已取得系爭房屋鑰匙，並陸續搬遷物品至系爭房屋，嗣於110年5月15日方簽立上開租約（見本院卷第58頁），是上訴人於承租系爭房屋當時顯已知悉系爭房屋之狀態，從而本院即難以上訴人所指情事即認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房屋有不合於兩造約定之使用目的或於租賃關係存續中未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情事，從而上訴人執此為辯否認其有受兩造所締結租賃契約條款拘束之義務，自亦難認可採。
（三）上訴人辯稱兩造間違約金之約定違反租約條例第14條規定部分：
　　1.經查，上訴人所主張之租約條例第14條應係指：內政部於109年8月26日修正發布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第14條第3項規定：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未依規定返還租賃住宅時，「出租人…得向承租人請求未返還租賃住宅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及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未足一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至返還為止。」惟上開「契約書範本」是主管機關發布供消費者參考使用，並無法律拘束力，如未經兩造合意納為契約內容，並不能憑以主張權利。
　　3.再者，兩造所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第8條乃約定：「乙方（即上訴人）於租期屆滿時，除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同意繼續出租外，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遷讓交還房屋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2倍之違約金至遷讓完了之日止」（見原審卷第14頁），則依此約定，上訴人即承租人於租賃契約關係消滅後，遲延返還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即出租人時，其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2倍之違約金，論其實質，即等同於前揭「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所規定「月租金額再加計1倍違約金計算之總額」，是亦難謂兩造間上開違約金之約定有違反前揭「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之規定。
　　4.況且，原審就兩造所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第8條關於「租金2倍之違約金」之約定，業已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依職權核減違約金為按月以「月租金額之0.5倍計算」，此計算基準甚至已低於前開「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所規定「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實難謂有課予上訴人過苛之負擔而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是上訴人就此指摘原審不當，更非有據。
四、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並依法定本件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志宏
　　　　　　　　　　　　　　　　　　法　官　趙彥強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9號
上  訴  人  李珊珊  

被  上訴人  吳双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2月28
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簡字第11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
    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
貳、實體部分：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
    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
    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
    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
    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
    ，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
    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
二、本件事實及理由，除後述部分外，因與原審判決相同，均依
    上開法律規定加以引用，不再重複。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
    提起上訴並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三、上訴人雖以兩造租約載明租金包含管理費在內，故被上訴人
    請求之租金應將每月3,000元之管理費扣除；系爭房屋極為
    簡陋，有諸多設備上、風水上之瑕疵，被上訴人所收取之租
    金卻比當地一般租金行情還高，且於新冠疫情期間沒有減免
    租金，係屬暴利；兩造租約要求上訴人應賠償2倍租金之違
    約金，違反內政部租約條例第14條所規定「未返還租賃住宅
    期間之相當於月租金額，及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
    應無理由等情為由，否認有依約給付積欠租金、違約金予被
    上訴人之義務。然查：
（一）上訴人於民國110年5月15日向被上訴人承租門牌號碼新北
      市○○區○○路000巷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時既已
      約定租金為每月24,000元，內含3,000元管理費在內，有
      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頁），且台灣於
      109年1月間即已出現新冠疫情家戶感染個案，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並因疫情持續升溫而於109年12月間啟動「秋
      冬防疫專案」，強化「邊境檢疫」、「社區防疫」及「醫
      療應變」措施，嗣於兩造簽約前之110年5月初，北臺灣即
      已發生大規模本土感染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乃於
      110年5月11日將疫情警戒由第一級提升至第二級，再於11
      0年5月15日宣布自該日起至同年月28日提升臺北市、新北
      市疫情警戒至第三級，此為公眾共同經歷週知之事實，是
      新冠疫情升溫、擴大之趨勢，於兩造締約之前即已存在，
      兩造均非不可查知，況系爭房屋亦未因新冠疫情之發生、
      擴大導致難以或無法依契約目的為居住使用，則兩造既係
      於上開背景下基於自由意志簽訂前揭租賃契約，上訴人復
      未就該租賃契約締結後有何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致情事變更
      ，如繼續依上開租賃契約履行對其顯失公平之情況為具體
      之釋明、舉證，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
      ，兩造自均應受所締結租賃契約條款之拘束，上訴人於租
      賃期間即有依約給付每月租金24,000元予被上訴人之義務
      ，除被上訴人不得另向上訴人請求給付、分擔管理費外，
      上訴人亦無由以其不負擔管理費、單純以遭逢新冠疫情為
      由要求減免租金，是上訴人就此所辯，本非有據。
（二）再者，上訴人就所指系爭房屋具有瑕疵乙節，並未提出任
      何證據以實其說，本難採信，且縱認系爭房屋有上訴人所
      指設備簡陋、風水不佳之情形，依其所指情事，此等客觀
      情狀應非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後方發生，上訴人復自承其
      於110年5月11日即已取得系爭房屋鑰匙，並陸續搬遷物品
      至系爭房屋，嗣於110年5月15日方簽立上開租約（見本院
      卷第58頁），是上訴人於承租系爭房屋當時顯已知悉系爭
      房屋之狀態，從而本院即難以上訴人所指情事即認被上訴
      人所交付之系爭房屋有不合於兩造約定之使用目的或於租
      賃關係存續中未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情事，
      從而上訴人執此為辯否認其有受兩造所締結租賃契約條款
      拘束之義務，自亦難認可採。
（三）上訴人辯稱兩造間違約金之約定違反租約條例第14條規定
      部分：
　　1.經查，上訴人所主張之租約條例第14條應係指：內政部於
      109年8月26日修正發布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第14條
      第3項規定：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未依規定返還租賃
      住宅時，「出租人…得向承租人請求未返還租賃住宅期間
      之相當月租金額，及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未足一
      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至返還為止。」惟上開「契約書
      範本」是主管機關發布供消費者參考使用，並無法律拘束
      力，如未經兩造合意納為契約內容，並不能憑以主張權利
      。
　　3.再者，兩造所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第8條乃約定：「乙方（即上訴人）於租期屆滿時，除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同意繼續出租外，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遷讓交還房屋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2倍之違約金至遷讓完了之日止」（見原審卷第14頁），則依此約定，上訴人即承租人於租賃契約關係消滅後，遲延返還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即出租人時，其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2倍之違約金，論其實質，即等同於前揭「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所規定「月租金額再加計1倍違約金計算之總額」，是亦難謂兩造間上開違約金之約定有違反前揭「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之規定。
　　4.況且，原審就兩造所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第8條關於「租金2倍之違約金」之約定，業已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依職權核減違約金為按月以「月租金額之0.5倍計算」，此計算基準甚至已低於前開「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所規定「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實難謂有課予上訴人過苛之負擔而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是上訴人就此指摘原審不當，更非有據。
四、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並依法定本件訴訟
    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志宏
　　　　　　　　　　　　　　　　　　法　官　趙彥強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9號
上  訴  人  李珊珊  

被  上訴人  吳双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簡字第11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
二、本件事實及理由，除後述部分外，因與原審判決相同，均依上開法律規定加以引用，不再重複。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並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雖以兩造租約載明租金包含管理費在內，故被上訴人請求之租金應將每月3,000元之管理費扣除；系爭房屋極為簡陋，有諸多設備上、風水上之瑕疵，被上訴人所收取之租金卻比當地一般租金行情還高，且於新冠疫情期間沒有減免租金，係屬暴利；兩造租約要求上訴人應賠償2倍租金之違約金，違反內政部租約條例第14條所規定「未返還租賃住宅期間之相當於月租金額，及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應無理由等情為由，否認有依約給付積欠租金、違約金予被上訴人之義務。然查：
（一）上訴人於民國110年5月15日向被上訴人承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時既已約定租金為每月24,000元，內含3,000元管理費在內，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頁），且台灣於109年1月間即已出現新冠疫情家戶感染個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因疫情持續升溫而於109年12月間啟動「秋冬防疫專案」，強化「邊境檢疫」、「社區防疫」及「醫療應變」措施，嗣於兩造簽約前之110年5月初，北臺灣即已發生大規模本土感染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乃於110年5月11日將疫情警戒由第一級提升至第二級，再於110年5月15日宣布自該日起至同年月28日提升臺北市、新北市疫情警戒至第三級，此為公眾共同經歷週知之事實，是新冠疫情升溫、擴大之趨勢，於兩造締約之前即已存在，兩造均非不可查知，況系爭房屋亦未因新冠疫情之發生、擴大導致難以或無法依契約目的為居住使用，則兩造既係於上開背景下基於自由意志簽訂前揭租賃契約，上訴人復未就該租賃契約締結後有何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致情事變更，如繼續依上開租賃契約履行對其顯失公平之情況為具體之釋明、舉證，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兩造自均應受所締結租賃契約條款之拘束，上訴人於租賃期間即有依約給付每月租金24,000元予被上訴人之義務，除被上訴人不得另向上訴人請求給付、分擔管理費外，上訴人亦無由以其不負擔管理費、單純以遭逢新冠疫情為由要求減免租金，是上訴人就此所辯，本非有據。
（二）再者，上訴人就所指系爭房屋具有瑕疵乙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本難採信，且縱認系爭房屋有上訴人所指設備簡陋、風水不佳之情形，依其所指情事，此等客觀情狀應非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後方發生，上訴人復自承其於110年5月11日即已取得系爭房屋鑰匙，並陸續搬遷物品至系爭房屋，嗣於110年5月15日方簽立上開租約（見本院卷第58頁），是上訴人於承租系爭房屋當時顯已知悉系爭房屋之狀態，從而本院即難以上訴人所指情事即認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房屋有不合於兩造約定之使用目的或於租賃關係存續中未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情事，從而上訴人執此為辯否認其有受兩造所締結租賃契約條款拘束之義務，自亦難認可採。
（三）上訴人辯稱兩造間違約金之約定違反租約條例第14條規定部分：
　　1.經查，上訴人所主張之租約條例第14條應係指：內政部於109年8月26日修正發布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第14條第3項規定：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未依規定返還租賃住宅時，「出租人…得向承租人請求未返還租賃住宅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及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未足一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至返還為止。」惟上開「契約書範本」是主管機關發布供消費者參考使用，並無法律拘束力，如未經兩造合意納為契約內容，並不能憑以主張權利。
　　3.再者，兩造所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第8條乃約定：「乙方（即上訴人）於租期屆滿時，除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同意繼續出租外，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遷讓交還房屋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2倍之違約金至遷讓完了之日止」（見原審卷第14頁），則依此約定，上訴人即承租人於租賃契約關係消滅後，遲延返還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即出租人時，其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2倍之違約金，論其實質，即等同於前揭「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所規定「月租金額再加計1倍違約金計算之總額」，是亦難謂兩造間上開違約金之約定有違反前揭「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之規定。
　　4.況且，原審就兩造所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第8條關於「租金2倍之違約金」之約定，業已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依職權核減違約金為按月以「月租金額之0.5倍計算」，此計算基準甚至已低於前開「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所規定「相當月租金額計算之違約金」，實難謂有課予上訴人過苛之負擔而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是上訴人就此指摘原審不當，更非有據。
四、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並依法定本件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志宏
　　　　　　　　　　　　　　　　　　法　官　趙彥強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